
 

证券代码：002549    证券简称：凯美特气   公告编号：2016-006   

 

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岳阳长岭凯美特气体有限公司复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与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长岭分公司价格及供气异议情况 

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岳阳长岭凯

美特气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岭凯美特”）因与上游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长岭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石化长岭分公司”）存在结算价格异议，中石化

长岭分公司自2013年12月27日停止原料气供应。 

公司管理层针对上述价格及供气异议情况所披露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发布的《董事会关于对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非标准审

计意见的专项说明》（公告编号2014-026）、《关于2013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的公告》（公告编号2014-034）、《关于媒体报道的澄清公告》（公告编号2014-043）、

《公司与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长岭分公司协调价格异议的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2014-046）、《公司与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长岭分公司协调价格异

议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4-046）、《关于2014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5-017）、《董事会关于对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

的专项说明》（公告编号2015-026）、《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2014年年报

问询函的回函公告》（公告编号2015-038）、《关于2015年半年度计提资产减值

准备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57）。 

二、与长岭分公司协调价格异议的进展与复产情况 

（一）与长岭分公司协调价格异议的进展情况 

2015年8月26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中石化

长岭分公司签订〈商务谈判记录表〉的议案》，双方业务、财务等相关人员按照

达成的结算方案，清理、核对2012年以来的往来账目，尽快完成物料及财务清算



 

工作，遗留问题处理完后，双方按市场化原则，重新商议并签订2015年物料互供

协议，以便安排早日供气。截止2015年12月31日，物料及财务清算、账务处理工

作已处理完毕。 

2015年9月2日、2015年10月13日公司分别披露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安庆凯美

特二期、岳阳长岭凯美特装置延期复产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73）以及《关

于全资子公司岳阳长岭凯美特延期复产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5-086），

因中石化经办人员业务变动等原因,公司与中石化长岭分公司商务协议根据中石

化长岭分公司反馈的进度还处于内部审核阶段，协议的最终签订时间、结果尚存

在不确定性。 

（二）复产情况 

长岭凯美特自中石化长岭分公司 2013 年 12 月 27 日停止原料气供应以来，

保持对生产装置进行维护与保养。经过双方持续沟通与共同努力，立足于长远合

作考虑，初步达成一致意见，中石化长岭分公司同意对长岭凯美特恢复供气，互

供气协议待中石化总部审批同意后签订。长岭凯美特已于 2016 年 3 月 1 日恢复

生产对上游实现供气，现生产部门正对装置工艺进行优化控制以确保尽快，生产

进入正常生产状态。 

三、风险提示 

1、由于长岭凯美特停车时间超过两年，设备所生产的产品质量是否符合质

量要求尚需要产品质量检验； 

2、由于长岭凯美特与中石化长岭分公司还未签订正式协议，长岭凯美特持

续供气还存在不确定性； 

3、长岭凯美特从恢复供气生产到全面达产并产生经济效益还需一定的时间，

公司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4、长岭凯美特以收取加工费模式，上游受经济不景气影响在低负荷工况下

运行造成原料气供应量不足对长岭凯美特后续利润有一定影响，正式协议的最终

签订时间、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其他说明 

1、公司将积极敦促上游与长岭凯美特签订供气协议，如签订协议公司将及

时对外披露。 

2、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

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特此公告。 

 

 

 

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3月 2日 




